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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下属太阳能电站项目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完善兴义市中弘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义中弘”）的光伏电站项目

建设、运维，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兴义中弘拟与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远东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与远东租赁以“售后回租”的方式进行融资

租赁交易，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0万元，融资期限为 5年。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6月 15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为公司下属太阳能电站项目公司融

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南京益典弘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益典弘” ）为兴义中弘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起租日起 5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

项需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兴义市中弘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清水河镇商业中心 1号楼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301337352263F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严勇 

经营期限：2015年 4月 17 日至*** 

经营范围：光伏电站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光伏系统工程设计、建

设、运营、维护；机电工程施工；光伏系统工程配件的设计、制作及销售；贸易经

纪与代理。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7年 5月 31日，兴义中弘的资产总额为 369,675,329.27

元，负债总额为 170,878,544.55 元，净资产为 198,796,784.72 元。2017 年 1-5



月实现收入为 16,695,931.6元，净利润为 3,179,991.7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起租日起 5 年 

担保金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兴义中弘为南京益典弘下属太阳能电站项目公司，南京益典

弘对其日常经营有控制权，本次担保是为支持光伏电站项目发展，优化公司债务结

构，增强盈利能力的需要，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南京益典弘本次为兴义中弘所申请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有利于

促进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南京益典弘在担保期内

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本次担保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规定。 

我们同意南京益典弘为兴义中弘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4,000 万元售后回租融资

租赁业务提供担保,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次担保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28,189.61万元。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42,189.61 万元，均为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占 2016 年末

本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65.6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